附件1

二手房“带押过户”申请及承诺书

甲方（购房人、新贷款借款人）：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售房人、旧贷款借款人）：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致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银行”）：

乙方自愿将坐落在                                    的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出售给甲方。甲方已对该房屋状况充分了解，愿意在“带押过户”状态下购买该房产。双方向xx银行申请办理个人再交易住房“带押过户”业务，并确认、达成以下事项：

一、房屋面积：           平方米；

二、房屋用途： 住宅；

三、房屋约定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四、付款方式：

1、已支付订金（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2、首期款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3、余款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由由甲方通过xx银行申请办理按揭贷款方式支付。

具体以公积金中心和xx银行审批结果为准。

五、甲乙双方同意按照《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带押过户”操作细则》规定办理“带押过户”手续，甲方的贷款款项划入受委托银行内部过渡账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银行收到贷款发放资金后，将资金从内部过渡账户依次结清乙方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并将剩余资金转入乙方同行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在“带押过户”办理过程中，如发生过户不成功或其他纠纷等情况，双方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如新贷款金额不足以覆盖旧贷款所欠本息（含罚息），甲乙双方同意带押过户前由乙方提前归还新贷款金额和旧贷款所欠本息（含罚息）之差额。
六、其他约定：

1.甲乙双方愿意接受xx银行对甲方申请的按揭贷款发放时间的安排，因贷款发放时间滞后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甲乙双方承担；

2.甲乙双方知晓交易房产“带押过户”的事实并承认xx银行对交易房产的抵押权，愿意接受xx银行因甲乙双方违约或拒不办理交易房产过户到甲方名下后的抵押登记手续所采取的违约救济措施；

3.如非xx银行原因（如上述房屋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其他原因）导致旧贷款未能结清的，甲乙方仍需承担旧贷款的偿还责任；

4.办妥过户及抵押登记发放贷款后，如发生法院要求过户登记和抵押登记回转的情况，乙方同意相关款项转回xx银行或由xx银行从乙方在xx银行任一账户中扣划，乙方继续履行原借款合同的债务。

七、本申请书作为向xx银行申请“带押过户”购房贷款的依据，经审查不同意贷款时，甲、乙双方没有异议，双方及其与中介公司之间的任何经济纠纷和损失均与xx银行无关。

甲方（购房人）签名：        乙方（售房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经办行签名见证人签名：        

附件2

办理“带押过户”同意书

甲方（卖方）：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买方）：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丙方（抵押权人）：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方已将坐落于                                      ，产权证号：                     的不动产抵押给丙方，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元（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现甲方拟将上述房地产所有权的100%份额转让给乙方，经三方协商一致，丙方同意在不注销上述抵押登记的情况下，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带押转让给乙方，同时由乙方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申请公积金贷款           元，商业贷款         元，合计贷款金额人民币           元，期限   年），待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产权过户、新的抵押权设立、原的抵押权同时注销后，由丙方将发放贷款的资金从内部过渡账户依次结清甲方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并将剩余资金转入甲方同行收款账户。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二手房“带押过户”三方协议书

甲方（卖方）：

证件类型：个人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甲方房产共有人：

证件类型：个人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甲方”和“甲方房产共有人”下统称“甲方”）

乙方（买方）：

证件类型：个人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房产共有人：

证件类型：个人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和“乙方房产共有人”下统称“乙方”）

丙方（抵押权人）：xx银行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鉴于：

1、甲方与乙方签订了编号为                号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下称“房产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        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下称“交易房产”）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交易价款人民币       元（大写：       元）。

2、交易房产所抵押担保的存量贷款（下称“关联贷款”，公积金贷款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元，商业贷款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元，合计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元）债务尚未结清，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关联贷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元（其中公积金贷款余额人民币   元，商业贷款余额人民币       元）；甲方以交易房产为上述债权向丙方提供抵押担保，并已办妥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证号：        ）。

3、乙方为购买交易房产，向丙方申请办理二手房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下称“新贷款”），乙方同意将过户后的交易房产为新贷款向丙方提供抵押担保。

现经三方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办理二手房住房贷款带押过户业务，达成协议如下：

一、带押过户登记释义

（一）带押过户：指在揭阳行政区域内，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登记时，无需提前归还关联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

（二）产权转移登记：是指在房地产登记部门登记的房产权属人由甲方变更为乙方；

二、甲、乙、丙三方在办理“带押过户”过程，同时办理丙方与乙方对该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记手续，并注销丙方与甲方的抵押权登记。

三、抵押登记信息

（一）主债权担保类型为一般抵押。

（二）抵押人乙方         。

（三）主债权数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债务履行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以实际放款日期为准）。

四、抵押约定

乙方同意以交易房产为丙方向其发放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抵押信息如下：

不动产登记证号：                ；

（二）抵押不动产坐落：                            ；

（三）抵押不动产建筑面积：     ㎡；

（四）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是 □否；

（五）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及其利息（包括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等）；

（六）乙方非经丙方同意不得设立居住权，也不得将抵押物出租、馈赠给任何第三人；

（七）乙方和丙方的权利义务详见乙方和丙方签订的《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

五、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且乙方全额缴存首付款后  天内到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交易房产的带押过户登记手续、各自缴纳应缴税费。

六、各方确认：交易房产办妥带押过户手续后，交易房产的交易价款（含首付款和乙方新贷款资金）将优先用于偿还甲方关联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关联贷款本息金额以新贷款发放日查询金额为准）。丙方有权直接将交易资金用于归还关联贷款债务，如归还关联贷款债务后有剩余的，余款划至甲方指定（同行）账户（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

七、如甲方收取交易价款的账户被有权机关采取冻结、止付措施的，则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变更收款账户。

八、如果交易房产带押过户至乙方名下后被有权机关查封或乙方发生新贷款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丙方有权中止发放新贷款，甚至不再发放新贷款，乙方应赔偿甲、丙方的一切损失，丙方对赔偿金优先受偿，以偿还关联贷款项下债务。

九、甲、乙双方承诺不以虚假交易为名套取丙方贷款资金，否则应赔偿丙方的一切损失。

十、特别约定：甲乙双方愿意接受银行对乙方申请的按揭贷款发放时间的安排，因贷款发放时间滞后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甲乙双方承担。

如非银行原因（如上述房屋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其他原因）导致旧贷款未能结清的，甲方仍需承担旧贷款的偿还责任。

办妥过户及抵押登记发放贷款后，如发生法院要求过户登记和抵押登记回转的情况，甲方同意相关款项转回银行或由银行从甲方在本行任一账户中扣划，甲方继续履行原借款合同的债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由丙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丙方及不动产登记中心各执一份。

甲方（签名）：

甲方房产共有人（签名）：

乙方（签名）：

乙方房产共有人（签名）：

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